
场伐督
淉市监(2023) 33号

潔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千印发

2023年
“

双随机、 一公开
＇

抽查计划的通知

市局机关各有关科室， 局属各有关行政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年推进 “ 双随机、 一公开 “ 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 （国市监信(2022) 38号）和《河南省市 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进 “ 双随机、 一公开 “ 监管工作实

施意见》（豫市监(2019) 254.号）的要求，市局制定了2023

年度 “ 双随机、 一公开 “ 抽查计划， 请遵照执行。 现就有关 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 “ 双随机、 一公开
“

监管是党中央、

国务院转变政府职能、 深化
“

放管服
”

改革的重要举措， 是

解决市场监管部门
“

半多人少
＂ 、 构建良好市场监管营商环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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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

序

号
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事项

事项类

别

抽查

方式
抽查对象范围 抽查比例 抽查起止时间

责任

科室
备注

1
食品相关产品质

量安全监督检查

1、产品质量抽样检测；

2、企业是否存在掺杂掺假、假冒伪

劣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重点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企业成品仓库

内的待销产品
20%

2023 年 3月至 12

月

产品质

量监督

科

2
生产领域产品质

量监督检查

1、产品质量抽样检测；

2、企业是否存在掺杂掺假、假冒伪

劣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重点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工业企业成品仓库内

的待销产品
50%

2023 年 3月至 12

月

产品质

量监督

科

3
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资格检查

1、是否存在连续抽检不合格情况；

2、是否存在超范围生产、许可证过

期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定向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

获证企业
50%

2023 年 3月至 12

月

产品质

量监督

科

4
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证获证企业条

件检查

是否保持生产许可证发证条件
重点检查

事项
定向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

获证企业
50%

2023 年 3月至 12

月

产品质

量监督

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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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在用计量

器具监督

检查

1、眼镜制配场所计量专项监督检查。
重点检查

事项
定向 1、全市眼镜制配场所。 20%

2023 年 4 月-7

月
计量科

6
2023 年强制性认

证监督检查

1.强制性产品认证、检验检测活动及

结果的合规性、有效性的检查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全市获得强制性认证

产品生产企业
30%

2023 年 5 月-7

月

认证认

可监管

科

7
检验检测机构监
督检查

1、是否持续符合资质证书认定条件
和要求；
2、检验检测行为是否规范（是否出
具不实、虚假报告）；
3、其他相关事项。

一般检查
事项

不定
向

全市取得资质认定证
书的检验检测机构

食品检验检
测机构100%；
机动车、建设
工程等机构
20%（环保检
测机构除外）。

2023 年 5 月至 6
月

检验检
测监管
科

8
2023 年食品生产

监督检查
（飞行检查）

1、食品生产者资质；
2、生产环境条件；
3、进货查验；
4、生产过程控制；
5、产品检验和贮存；
6、标签和说明书；
7、食品安全自查；
8、从业人员管理。

重点检查
事项

不定
向

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不低于 10%

2023 年 1 月至 6
月；

2023 年 7 月至 12
月。

食品生
产科

9

拍卖等重要领域

市场规范管理检

查

1.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检查；

2.是否建立有党组织，共有党员多少

名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 50%

2023 年 7 月-8

月
网监科

10
2023 年特种设备
监督检查

1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
情况；
2、生产单位取得特种设备生产许可
证后，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、生产工
具和检验设备、办公场所等许可资源
条件是否持续保持；
3、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
准要求；
4、设备档案是否齐全等

重点检查
事项

定向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100%

2023 年 7 月至 8
月；
2023年9月至10
月。

特设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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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2023 年漯河市信

用风险分类抽查

1.企业登记事项监督检查；

2.企业许可事项监督检查；

3.是否建立有党组织，共有党员多少

名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市区登记企业

按照信用风

险分类，对不

同风险级别

设定不同比

例，整体比例

控制在 20%

2023 年 7 月至 10

月
信用科

12

对文物经营活动
和为非法交易野
生动物等违法行
为提供交易服务
的经营主体开展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监督检查

文物经营活动的抽查内容：
1、核查基本信息，文物商店和收藏
单位或者从事文物商业经营活动是
否经过文物管理部门的审核，取得相
应的许可，注册登记的基础信息是否
与实际经营情况相符；
2、检查相关资料，重点查看文物商
店销售的文物在销售前是否经过审
核，允许销售的文物是否有相应的标
示；
3、严查违法行为，文物商店是否存
在设立经菅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、从
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行为;文物收
藏单位是否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文物
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、
从事文物的商业经营活动。
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
供交易服务的抽查内容：
1、检查经营者主体资格，看是否存
在无照无证经营、超范围经营野生动
物及其制品，要求对无照无证经营、
超范围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
为依法从严从快查处；
2、检查经营行为，查验经营者的野
生动物及其制品来源，看是否存在非
法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商品交易
市场是否为非法经营野生动物提供
交易服务等。

一般检查
事项

不定
向

市区已登记注册，处于
存续状态的文物商店
和文物收藏单位。
市区已登记注册，处于
存续状态的大型商超、
集贸市场和商品交易
市场。

根据信用等
级设定抽查
比例，总体不
低于 5%

2023 年 8 月至 9 市场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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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大型连锁经营企

业、大中专院校周

边、大型商超食品

销售监督检查

1、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；

2、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。

重点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1、大中专院校及周边

食品销售者；

2、风险等级为 B、C、D

级的食品销售者

5%
2023 年 8 月至 9

月

食品流

通科

14

大型连锁经营企

业、大中专院校周

边、大型商超食品

销售监督检查

1、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；

2、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1、风险等级为 A 级的

食品销售者

2、入网食品销售者

5%
2023 年 8 月至 9

月

食品流

通科

15

食用农产品批发

市场销售质量安

全监督检查

1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监督检

查；

2、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（者）监督

检查。

重点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1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

场；

2、食用农产品销售企

业（含批发企业和零售

企业）、其他销售者。

5%
2023 年 8 月 1 日

至 9 月 30 日

食品流

通科

16

大型连锁食品经

营企业、大型商超

特殊食品销售监

督检查

1、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督检查；

2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监督

检查；

3、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
1、婴幼儿配方食品销

售者；

2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

食品销售者；

3、保健食品销售者。

5%
2023 年 8 月 1 日

至 9 月 30 日

食品流

通科

17
专利真实性监督

检查

1、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真实性的检

查；

2、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；

3、专利标识规范性检查。

一般检查

事项
定向 全市拥有专利的企业 5%

2023 年 8 月至 9

月

知识产

权保护

科

18

2023 年学校及配

餐单位食品安全

检查

1.餐饮服务提供者主体责任落实情

况；

2.《监督检查要点表》中重点项执行

情况；

3.《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

重点检查

事项
定向

对全市范围内校外供

餐的 12 家集体用餐配

送单位、全市学校食堂

集体用餐配

送单位 100%，

学校食堂根

据信用等级

设定抽查比

2023 年 9 月 餐饮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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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(第 45 号令)落实情况;

4.是否存在采购、储存、使用亚硝酸

盐等禁用物质的情况；

5. 是否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苯甲

酸、明矾、色素等限用物质的情况；

6.餐饮服务提供者环境卫生和餐饮

具清洗消毒情况；

例，总体不低

于 3%

18
商标代理行

为的检查
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

一般检查

事项
不定

向

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

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的

服务机构（所）

25% 2023年 9月至

10 月

知识产

权促进

科

19

在用计量

器具监督

检查

1、加油站计量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

事项
定向

1、全市范围合法加油

站； 20%
2023年 9月至 10

月
计量科

20
电子商务经营行

为监督检查

1.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主体责任

的检查

2.是否建立有党组织，共有党员多少

名

一般检查

事项

不定

向
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100%

2023 年 10 月-11

月
网监科

21
2023 年漯河市企
业审计抽查

1.企业 2022 年度年报内容是否真实、
完整；
2.企业是否如实公示了应当公示的
即时信息；
3.是否建立有党组织，共有党员多少
名。

一般检查
事项

定向
已报送 2022 年度年报

的企业

10%（按照信
用风险分类，
对不同风险
级别设定不
同比例，整体
比例控制在

10%）

2023年 10月至 11
月

信用科

22
商标使用行为检

查

1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；

2、有无冒用注册商标行为；

3、侵犯特殊标志行为；

4、有无改变注册商标文字或图样；

一般检查

事项
定向
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

民专业合作社
3%

2023年 10月至 11

月

知识产

权保护

科

第三方专
业机构参
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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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有无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、地址

或其他事项；

6、有无扩大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

范围；

7、注册商标是否及时办理续展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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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情况统计表

责任科室：

序号 科室 抽查检查名称 抽查事项
抽查

时间

检查

比例

抽查市场

主体数

检查市场

主体数

检查结果录入

公示数

发现问

题数量

列入异常

名录数

立案

查处

罚没

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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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（抽查名称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记录表

市场主体法人签字（或加盖企业公章）
检查

日期

市场主体

名称

市场主体

类型

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

经营范围 行政区划

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

经营地址

抽查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结果 检查人员签字

（ 抽 查 名

称）

处理意见

备注

检查结果共分为 8 种：1.未发现问题 2.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3.公示信息隐瞒真实

情况弄虚作假 4.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 5.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6.不配合

检查情节严重 7.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8.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


